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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修订《体育法》第 90 条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大型体育赛事、高危险性体育赛事和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制度。该条文在形式层面完善意外保险的制度体系，实质

层面因应《民法典》自甘风险规则，形成“风险—责任—保险保障”的制度闭环。但是，囿于该

条文的总括属性，“大型体育赛事”“应当和参与者协商投保”“参加期间”等概念的具体内涵和“同

意规则”尚存在不完备甚至是留白之处。现阶段再次修法已不现实。为此，可以考虑以解释论的

方法对上述概念、规则予以补充、落实，以期最大程度解决实践争议，进而为我国从体育大国走

向体育强国提供较为完备的保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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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90 of the newly revised Sports Law establish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legislative form a sports 

accident injury insurance system for large-scale sports competitions, high-risk sports competitions and high-risk 

sports events. This article improves the system of accident insurance at the formal level and responds to the 

self-satisfaction risk rules of the Civil Code at the substantive level, and forming a closed loop of the risk - liability - 

insurance protection system with it. However, due to the umbrella property of the article, there are incomplete or 

even white space of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of “large sporting events” “insurance should be negotiated with the 

participants” “insurance object” “participation period” and the “consent rule”. At this stage, it is not realistic 

to amend the law again. Therefore, we could use the interpretive approach to supplement and implement the above 

concepts and rules, so as to solve the practical dispute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and provide a more complete insurance 

protection for China from a large sports country to a strong sports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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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保险法制化一直被认为是体育保险事业快速

发展的主要原因[1]。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作为体育保险的

一种，自不例外。正基于此，新修订《体育法》第 90

条明确规定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即“国家鼓励建立健

全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制度。大型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

应当和参与者协商投保体育意外伤害保险，高危险性

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者应当

投保体育意外伤害保险”。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该条

款乃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且内容表明这一条

款并非仅仅停留在形式确立层面，而是深入到投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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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承保范围及强制保险等在内的实践操作层面。本

研究拟对该条款做内容、价值及立法罅漏的探讨，以期

完善相关制度和增强其实践适用的可操作性。  

 

1  “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的内容与价值 
对“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内容与价值的解读

不仅仅是新设条文的理解所需，更是该条款内容的复

杂性使然。譬如，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和旅游意外伤害

保险皆属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特定领域的具象化，

但是，《旅游法》第 61 条规定旅游经营者对旅游者只

负有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提示投保”义务，《体育法》

第 90 条却直接规定特定体育活动的组织者和经营者

负有体育意外伤害保险的“应当投保”义务。依一般

法理看，“提示投保”义务尚处于合同外围，“应当投

保”义务已经深入到合同的法律关系内部。显然，两

者之间差异明显。由此，对体育法中体育意外伤害保

险条款内容与价值的专文讨论也颇为必要。 

1.1  内容理解 

1)投保主体：特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主体。 

根据《体育法》第 90 条第 2~4 款的规定，体育

意外伤害保险的投保主体有 3 种：大型体育赛事活动

组织者、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和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经营者。结合《体育法》第 102 条、第 105 条

之规定，3 种投保主体的上位概念乃是负有安全保障

义务的主体。无独有偶，《民法典》第 1198 条关于“体

育场馆”“群众性体育活动”责任主体的规定也表明经

营者、组织者属于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2]。由此而来的

问题是：《体育法》为何规定体育意外伤害保险的投保

主体仅限定于前述 3 种特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主体，而

不包括体育活动参加者？ 

研究认为原因有二：一是为简化实践操作，提高

投保效率。因为若由体育活动参加者自行投保，一方

面囿于各种因素可能会出现参加者未投保或者已投保

但却选择不当等情况，另一方面体育活动组织者、经

营者还要对此负审查义务，甚是繁复。但是，若由法

律明确指定 3 种特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主体负有体育意

外伤害保险的主动投保义务，则在投保程序、成本和

条款谈判上相对于参加者而言均优势明显。同时，还

可形成公众责任保险、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个人意外

伤害保险等低、中、高阶层的体育危险保障体系。二

是发展体育产业的需求使然。体育赛事、体育项目作

为体育产业主要类型，其组织者、经营者的目的不仅

仅在于获取经济利益，更有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体育

文化繁荣等目的。所以，组织者和经营者通过为参加

者投保体育意外伤害保险这一“福利”，可以进一步消

除参加者的顾虑，从而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更

加积极广泛地参与和投入[3]。 

2)投保方式：应当投保与应当协商投保。 

《体育法》第 90 条第 2~4 款规定体育意外伤害

保险的两种投保方式，即“应当投保”和“应当和参

与者协商投保”。不难看出，解读的关键首先在于对“应

当”一词准确界定。一般而言，法律上的“应当”不

同于道德上的“应当”，具体是指具有合法强制力量支

撑的一种义务性规范，表示某种主体必须作为的要求

或义务[4]。以此为据，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中的“应

当投保”应解释为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和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者负有投保体育意外伤害保险的

法定义务。或言之，在这两种情形中，体育意外伤害

保险是一种强制性保险。 

“应当和参与者协商投保”的法律含义却不甚清

晰。此处的“应当”强制是“协商”还是“投保”，抑

或是“协商投保”，是一个不易决断的问题。不过，依

照《体育法》对“应当投保”和“应当和参与者协商

投保”的主体区分和条文安排看，两者之间定然存在

差异。因为若无差异，第 90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可直接

合并成一款。再者，两则条款相隔如此之近，定然不

是立法者的疏漏所致，而是立法者有意为之。至于差

异将在“解释论填补”部分详细论述。 

3)投保险种：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根据保险契约形态的不同，意外伤害保险可以分

为个人意外伤害保险和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我国《体

育法》第 90 条第 1~4 款提及“体育意外伤害保险”

多达 4 处，但并未明确体育意外伤害保险究竟是属于

“团体保险”还是“个人保险”。不过，研究认为体育

意外伤害保险原则上应属团体保险。第一，体育意外

伤害保险的“成员福利”特征符合团体保险的目的。

个人人身保险与团体人身保险在保险事故、保险责任

的承担方面没有本质差异，但两者在保险合同的订立

目的上存在本质差别[5]，前者目的纯属其意思自治的范

围，而后者目的在于以团体的经济优势为其成员提供

福利与保障[6]。具体到体育意外伤害保险的实际操作

中，保费是由《体育法》第 90 条规定的组织者和经营

者支付，而非被保险人，但发生意外事故获赔的保险

金却归被保险人或其亲属所有。显然，体育意外伤害

保险符合前述团体保险“成员福利”的保险目的。第

二，体育意外伤害保险符合我国“团体保险”的法律

规定。我国现行《保险法》对团体保险未作规定，原

保监会《关于促进团体保险健康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

(保监发[2015]14 号，以下简称“14 号文”)第 2 条对

“团体保险”作了要求，即团体不是以购买保险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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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组成，且在合同签发时，被保险人不得少于 3 人。

具体到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中，被保险人团体是因同一

时间参加同一体育赛事或体育项目而形成，显然不属

于不具有可保性的投保人绕道团体保险以获取保险保

障的情形。再者，少于 3 人参与的体育赛事、体育项

目更是几近于无。 

1.2  价值阐释 

1)规范价值：完善保险制度体系和因应《民法典》

自甘风险规则。 

形式层面，《体育法》创设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可完善整个意外保险制度体系。一般认为，人身保险

主要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 3 种。

就《保险法》条文内容而言，这 3 种保险用词分别出

现 13、1、1 次。不难看出，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的适用领域和具体规则均需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或部

门规章予以明确。我国于 2006 年出台《健康保险管理

办法》，并在 2019 年大幅修订。但是，意外伤害保险

并无专门、统一的法律文件，整体呈现一种领域式、

零散化分布的特征。比如，《建筑法》《旅游法》《煤炭

法》《慈善法》《驻外外交人员法》《突发事件应对法》

等均规定各自领域的意外伤害保险制度。由此可见，

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填补体育领域意外伤害保险在

法律位阶的规范空白，并为将来“意外伤害保险管理

办法”的立法工作提供又一行业经验。 

实质层面，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因应《民法典》

自甘风险规则，完成“风险—责任—保险转移”的制

度闭环。以往司法实践中，法官出于保护弱者，会援

引《侵权责任法》第 24 条(已失效)的公平责任规则，

判决体育意外伤害事故纠纷案中无责的其他参加者或

体育活动组织者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严重制约甚至阻

碍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比如，在“李某诉李某军

身体权纠纷案”中，原告、被告参加一场自发组织的

篮球赛，原告运球进攻时与防守的被告碰撞，造成原

告右前额骨粉碎性骨折。原告诉至法院，请求赔偿。

法院认为，被告对此虽然存在违规行为，但并非故意

碰撞，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双方对原告的损害后果均

无过错，原告的直接损失应当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即

原告与被告各自承担一半费用[7]。 

比较法视野下，美国几乎不存在上述难题。原因

在于自愿参加体育活动构成默示的自甘风险，而那些

厌恶危险的人，大可足不出户[8]，这已经成为美国法院

审理此类案件的共识。例如，Knight v. Jewett 一案，被

告在一场橄榄球比赛中先后两次撞上原告，造成原告

最终被截肢。原告主张被告具有过失，被告则以自甘

风险抗辩。法院判决认为，在棒球或橄榄球等剧烈运

动中，疏忽导致的违规行为本就属于比赛固有且为原

告可预见的部分，被告对此毋需承担赔偿责任[9]。可喜

的是，我国《民法典》也增订自甘风险条款，从规范

层面彻底解决了上述司法枉判。《民法典》第 1176 条

明确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

他参加者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而受到损害

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可以

说，其他参加者依此获得“救赎”[10]，之后类案判决

也可因此从“情理”迈向“法理”。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只要其他参加者非故意或重

大过失，受害人将独自承担体育意外伤害事故所带来

的一切后果，这似乎又过于残酷。不过，自担风险并

不代表风险只能自留。保险作为一种将个人风险转由

整个风险共同体分担的制度，实践价值由此彰显。即

一方面在事故发生前可以使被保险人内心安宁地参加

体育活动，使其不致恐惧意外事故而踌躇难决，另一

方面在事故发生后也可及时获得保险赔付，使其病有

所医。更为重要的是，如若没有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予

以保障，《民法典》规定的自甘风险规则也难以在体育

意外事故纠纷中得到真正适用。 

2)实践价值：解决既有保险产品排斥高危险体育

活动的问题。 

体育运动充满魅力，同时也由于长期大运动量、

高强度训练和比赛的激烈竞争与对抗而充满危险[11]。

日本体育安全协会设立的体育安全保险便是专门保障

各类运动危险，具体少年儿童体育运动保险、60 岁以

上老年人运动保险、成年人体育运动保险和高危险竞

技体育运动保险 4 种[12]。然而，长期以来，我国高危

险体育活动的参加者却一直受到意外伤害保险不同程

度的排斥。对此，大致可以划分为“完全排斥”和“相

对排斥”两个阶段。 

“完全排斥”阶段主要发生在 2010 年之前。彼时，

我国高危险性的体育赛事和体育项目种类有限，且开

展较少，相应保险公司也缺乏相关的历史风险数据。

因此，在设计保险产品时，保险公司多是简单套用普

通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而普通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的保障范围有限。比如，长城人寿“团体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条款”(长城人寿[2009]意外伤害保险 015 号)将

“潜水、跳伞、攀岩、驾驶滑翔机或滑翔伞、探险、

摔跤、武术比赛、特技表演、赛马、赛车等高危险运

动”作为保险人的责任免除情形[13]。 

“相对排斥”阶段主要是指 2010 年后，随着体育

行业从以竞技体育为主的单一模式向大众体育、健身

休闲等多元模式转化[14]，多家保险公司推出承保高危

险运动的保险产品，但是，两种模式的承保范围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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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比如，众安财险“个人运动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众安财险[2021]意外伤害保险 136 号)承保潜水、滑雪

等在内的 30 余项高危险运动，但“被保险人参与任何

职业性体育活动或表演、或任何以奖金或报酬为主要目

的的体育比赛或体育表演期间”属于“期间除外”[15]，

即保险公司对此不予承保。 

由此可见，即使是目前的保险产品，一旦参加者

所参与的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或项目有“比赛”“竞技”

“奖金”“报酬”等其中任何一项，保险人的保险责任

就有可能直接免除。但是，实践中，许多大众体育赛

事主办方为吸引参加者报名、扩大赛事影响力，往往

会设定一定的奖金。比如，黄河石林马拉松百公里越

野赛事件中，主办方为 21 公里越野赛、100 公里越野

赛分别设立 300~3 000、1 600~15 000 元的奖金[16]。参

赛者倘若投保的是此类保险产品，则将无法获得保险

赔付。显然，这既违背高危险性体育活动中安全保障

义务的保险标准，也与国际实践不符。比如，英国最大

的在线专业体育保险供应商 SportsCover Direct 承保攀

岩、潜水、山地自行车运动(越野、下坡、特技、比赛)

等多项极限运动，但其保单内容并无前述免责条款[17]。 

通常认为，规制市场顽疾有两种路径，一是消费

者“用脚投票”，二是法律法规“重拳出击”。就上述

保险产品的内容控制而言，显然，我国选择第 2 种路

径。即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只要是高危险性的体

育赛事和体育项目，其参加者均能获得保险保障，至

于是否是职业性体育活动、是否设立奖金等均不影响

保险承保。 

 

2  “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的立法罅漏 
在我国，《体育法》一直被认为是体育工作走上法

制化、规范化轨道的开始，具体的操作、落实仍然需

要各种法规、规章等予以细化、明确[18]。因此，在充

分肯定新修订《体育法》之重大立法与实践意义的同

时，也应对实践中可能出现争议的总纲性规定予以关

注、讨论。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对“大型体育赛事”

“应当和参与者协商投保”“参加期间”等概念的具体

内涵和“同意规则”等规定不具体，甚至是未作规定，

亟待梳理、补充。 

2.1  “大型体育赛事”含义不明 

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条款规定 3 种体育活动，即“大

型体育赛事”“高危险性体育赛事”“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那么，何为“大型”？何为“高危险性”？仅从

字面意义看，显然无法确定其法律含义与范围。实际

上，立法者也注意到这一问题。譬如，《体育法》第

105 条第 3 款、第 106 条第 3 款分别对“高危险性体

育赛事”“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范围作了委任性规定，

即“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调整高

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并予以

公布”。 

但是，遗憾的是，“大型体育赛事”未有类似规定。

由此导致问题是，体育赛事“大型”的认定标准究竟

是赛事级别，还是赛事规模，抑或是赛事的影响范围？

当然，这一表达含糊若仅仅是立法表达不够精细，对

《体育法》形式之完美有所影响，但继续保留也无大

碍。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型体育赛事”的认定

直接涉及赛事组织者是否需要和参与者协商投保体育

意外伤害保险。因此，从实践适用角度看，廓清“大

型体育赛事”的认定标准颇为必要。 

2.2  “应当和参与者协商投保”存在歧见 

《体育法》第 90 条第 2 款规定，大型体育赛事活

动组织者应当和参与者协商投保体育意外伤害保险。

相比第 3 款以及第 4 款中“应当投保”的规定，第 2

款在“应当”和“投保”之间置入“和参与者协商”

一词。从一般法理看，“应当”是义务性规范中的命令

性规则，即必须作出某种行为，而“协商投保”是授

权性规则，即可以投保，也可以不投保，是一种“可

为模式”的规则。由此可以认为，“应当和参与者协商

投保”这一条文本身即存在表述矛盾。 

再从解释学意义看，“应当和参与者协商投保”会

存在 3 种理解：(1)“应当”只及于“协商”，即大型

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当和参与者协商，但是否投保，

法律不作要求；(2)“应当”同时及于“协商”和“投

保”，即必须“协商”，必须“投保”，前者强制的是程

序层面，后者强制的是实体层面，双重强制、相互独

立；(3)“应当”及于“协商投保”，即将“协商投保”

视为专门的法律概念，一种公认的投保方式。但是，

立法者的本意究竟是何？又或者说该条文最符合法理

与实践的理解进路是何？凡此种种，仅凭此则条文本

身，显然难下定论。 

2.3  既有保险产品的“参加期间”涵义模糊 

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官网“保险产品”版块以“体

育”“赛事”“运动”“马拉松”“潜水”“滑雪”“登山”

等关键词逐个搜索，发现我国目前虽然没有完整意义

上的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产品，但存在承保高危险运动

的通用产品和马拉松运动的专门产品。可以想象，在

之后保险公司设计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产品的过程中，

前述两种产品的条款内容必将作为重要参考。 

然而，考察具体内容可知，两类产品都存在“参

加期间”涵义模糊的问题。即“参加期间”是仅限于

正式比赛期间还是包括热身、准备期间，抑或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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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一步扩展到往返体育活动场所的时间。比如，中

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E 游宝户外运动意外

伤害保险条款(中美联泰大都会[2014]意外伤害保险

005 号)仅规定“参加本合同承保范围内的高危险活动

时所遭受的意外伤害事故”，但对“参加”一词未做释

义[19]；海保人寿团体马拉松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海保人

寿[2019]意外伤害保险 006 号)规定“被保险人在参加

本合同约定的马拉松赛事中遭受意外伤害”，同样，对

“参加”一词也未做进一步解释[20]。 

2.4  体育赛事中被保险人的同意规则存在适用疑难 

为加强对死亡险中被保险人生命安全的特别保

障，我国《保险法》第 34 条第 1 款规定“以死亡为给

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

金额的，合同无效”。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含有死亡责

任的人身保险合同缺乏“被保险人的同意”便致合同

无效。结合《保险法》第 34 条第 3 款和 14 号文第 3

条的规定，存在 4 种例外情形：(1)父母为其未成年子

女投保的人身保险；(2)政府为特殊群体投保的具有公

益性质的团体保险；(3)被保险人所属特定团体属于国

家保密单位，或被保险人身份信息属于国家秘密的；

(4)无法确定被保险人或承保后被保险人变动频繁，但

可通过客观条件明确区分的“待记名团体保险”。 

具体到体育意外伤害保险的 3 种保险类别中，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者投保的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因参

加者的不确定和即时参加的特征，可将其归类为前述

待记名团体保险。也即，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体育意

外伤害保险毋需投保人提供被保险人同意为其投保的

有效证明。但是，大型体育赛事、高危险性体育赛事

组织者投保的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团体成员经“报名”

后相对固定，也因此，该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不属于待

记名团体保险。同时，结合前文描述，大型体育赛事、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组织者投保的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显

然也不属于其他 3 种例外情形。 

因此，大型体育赛事、高危险性体育赛事组织者

投保体育意外伤害保险，需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才可。

但是，在现行法规下，被保险人作出同意的方式有书

面、口头、推定、沉默等。依此论，大型体育赛事、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组织者投保的体育意外伤害保险

中，何种样式的同意才可认定被保险人对死亡险条款

作出同意的表示？亟待明确。 

 

3  “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的解释论填补 
3.1  “大型”体育赛事主要认定标准：赛事参与者的数量 

正如上文所述，认定体育赛事“大型”的标准较

多，如赛事参与者的数量、赛事级别及赛事影响力等。

那么，既存的几种标准中如何选择？对此，学界存在

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大型体育赛事应具备：赛

事规模较大、水平较高；重视程度高；组织工作复杂；

媒体关注度高；市场吸引力大[21]。也有学者认为，大

型体育赛事是指“规模大、参与人数众多、影响深远、

对不同或此类赛事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贡献的体育赛

事”[22]。 

显然，大型体育赛事的定义尚未取得理论共识，

但有一个共同点——运用多种标准综合认定。不过，

本研究并不完全认同前述观点。综合认定看似兼顾各

项因素，甚是周全，实则在不断妥协的过程里，既牺

牲了结果的科学性，也使得认定标准的操作性丧失殆

尽。因此，大型体育赛事的综合认定应有所侧重。至

于侧重因素，应限定为“赛事参与者的数量”。原因在

于，《体育法》“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中，体育赛

事“大型”的认定主要是为评估危险和提供相应的保

障条件，而赛事参与者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危险

发生时损失的大小，即大量人员聚集在相对狭小的空

间，加上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呈现“高密度之中的

高密度”，一旦发生挤伤、踩伤和砸伤，损失赔偿将难

以估计[23]。 

3.2  “应当协商投保”宜解释为“应当”同时及于“协

商”和“投保”  

上文述及“应当和参与者协商投保”的 3 种理解

中，“应当”及于“协商投保”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

的。因为“协商投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保险学、保

险法的规范性概念，仅是对投保方式的一种描述性表

达。况且，依《民法典》“合同编”之规定，平等民事

主体签订合同定然要充分磋商，《体育法》显然毋需专

设条文重复这一合同要件。既如此，“应当和参与者协

商投保”则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应当”只及于“协

商”，另一种是“应当”同时及于“协商”和“投保”。 

从法律条文的句式习惯看，可以得出“应当和参

与者协商投保”的“应当”只及于“协商”。《体育法》

第 36 条规定“教育行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

当组织、引导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不难看出，该规

定中主体负有“应当组织”和“应当引导”的义务。

依照第 36 条用词逻辑和句式表达，“应当”这一情态

动词若对其后两个动词都欲发生规范作用，动词之间

应有顿号区隔。反观《体育法》第 90 条“应当和参与

者协商投保”的法律表达看，由于“协商”和“投保”

之间并无顿号，循前述推论便可顺理成章得出“应当”

只及于“协商”的解释。 

然而，从法律条文句式习惯得出的结论往往只及

于词义本身，并不一定符合法律体系的统一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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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从体系解释看，《体育法》第 90 条共有 4

款，除第 1 款外，第 2~4 款都出现“应当投保”的用

词。其中，第 3 款、第 4 款的“应当投保”，依照上文

分析可知其含义是“强制投保”。由此，为保障该条文

各款规定之间体系上的融洽，第 2 款“应当和参与者

协商投保”的基本含义也应仍是“强制投保”。 

须进一步说明的是，第 2 款之所以在“应当”和

“投保”之间置入“和参与者协商”的字眼，主要是

为彰显大型体育赛事与高危险性赛事、高危险性体育

项目在风险发生概率上的不同。更确切地说，是在风

险发生概率相对较低的大型体育赛事中，应当适度尊

重和保障被保险人的自由意志和对合同的控制力。如

此推论的法理基础在于：未经他人同意，一般不得为

不知情之人径行设定权利，否则将会违反“只能为自

己缔约”的民法原则。 

3.3  扩大解释“参加期间”：根据个案作具体判断 

“参加期间”关涉被保险人享有保险保障的时间

范围。保险人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多对“参加期间”

采用狭义释义，即只包括正式比赛期间或参与体育项

目期间。但是，保险本就为管理风险而诞生，若其一

遇风险便会后退，则或多或少会使公众对保险制度的

“良善”属性产生怀疑。更重要的是，正式比赛期间

或参与体育项目期间往往持续时间很短，体育意外伤

害保险若仅保障这一期间，被保险人获得的保险保障

将大打折扣。对于扩大解释“参加期间”的边界而言，

赛前热身运动和赛后放松运动的时间段因与“运动目

的”的相关性强，将其纳入“参加期间”争议较小。

但是，“往返运动场所的时间”是否属于“参加期间”，

争议很大。 

对此，研究持中立观点，即以个案情况作具体判

断。与该条款颇为相似的工伤保险“上下班途中”条

款可以借鉴。有研究表明，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之前，关

于“上下班途中”工伤认定的规定和司法实践，呈现

出一种“山头并立”的乱象[24]。作为对此的规范因应，

《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6

条对“上下班途中”并未采取“全有全无”的立法，

而是替之以“或有或无”，即符合“路线合理”“时间

合理”和“活动合理”的“上下班途中”属于工伤保

险的承保范围。同样，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中，“往返运

动场所的时间”是否属于“参加期间”也可采取与前

述类似的标准，即：(1)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比赛或项

目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往返运动场

所途中；(2)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比赛或项目地与配

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往返运动场所途

中；(3)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

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往返运动场所途中。 

3.4  同意样态：默示同意为宜 

通常认为，“同意”的法律样态有明示同意和默示

同意两种[25]。大型体育赛事和高危险性体育赛事中，

被保险人何种样式的“同意”才符合《保险法》第 34

条规定的“被保险人同意”？现有法律和既有理论对

此问题均未回应。研究认为，这一问题可通过逐次分

析法律层面的各种“同意”与体育赛事中体育意外伤

害保险的契合程度予以解决。 

在大型体育赛事和高危险性体育赛事的体育意外

伤害保险中，囿于明示同意“可有可无”的法律地位

和默示同意高效率之优势下，被保险人的“同意”不

应为明示同意，而应为默示同意。理由在于，一是体

育意外伤害保险中几无可能发生道德风险，继续坚持

“明示同意”的规范意义有限。我国保险法学界多认

为《保险法》规定的被保险人对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

条件合同的同意，主要意旨防范道德危险的发生[26]。

因为在有死亡险条款的场域，被保险人不可能是受益

人，而受益人可能会在高昂保险金的诱因下谋杀、伤

害被保险人。但是，在前述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中，团

体保险独具的“成员福利”特征决定受益人只能是被

保险人的眷属，而特定的受益人在体育赛事中又很难

有机会、有能力主动制造被保险人伤残或死亡的保险

事故。二是大型体育赛事和高危险性体育赛事的体育

意外伤害保险往往涉及众多被保险人，如比赛参加者、

裁判人员、观众、志愿者等。如果要求组织方须一一

获得被保险人的明示同意，显然是一种管理上的重负

和经济上的低效。三是反观默示同意，作为投保人的

体育赛事组织方可以通过被保险人实施的某种作为或

不作为行为，间接地推知其内心真意。如此安排，投

保成本、程序将大幅降低、简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到 2035 年要建成体育

强国。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

主导、人民参与和体育法治。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作为体育法治进程中《体育法》的修订内容，制度价

值和时代意义重大。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新修订

《体育法》第 90 条所规定的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是狭

义、不完整的，即适用场景限于竞技体育、社会体育，

尚不包括学校体育。未来，尚需完成相关规则的具化

和保障场景的扩展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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